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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兴森快捷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Fineline� Global� PTE.� Ltd.日常经营关联交易的补充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深圳市兴森快捷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在《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披露了《关于与

Ｆｉｎｅｌｉｎ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ＰＴＥ． Ｌｔｄ．

日常经营关联交易的公告》内

容，现公司对与

Ｆｉｎｅｌｉｎ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ＰＴＥ． Ｌｔｄ．２０１２

年度交易金额及主要财务数据作补充披露：

本公司之全资子公司兴森快捷香港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２

日正式取得标的公司

Ｆｉｎｅｌｉｎ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ＰＴＥ．

Ｌｔｄ．

（以下简称“

Ｆｉｎｅｌｉｎｅ

”）

２５％

的股权；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４

日，兴森快捷香港有限公司委派本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

秘书陈岚女士出任该公司董事，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十章关联交易”的有关规定，与该公

司及其子公司等关联方发生的日常业务往来构成了关联交易：

２０１２

年度，公司向

Ｆｉｎｅｌｉｎｅ

及其子公司销售

ＰＣＢ

印制电路板产品金额为

２７

，

０５８

，

１７４．６１

元， 其中自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

日起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金额为

８

，

６４２

，

１７３．１２

元。

根据生产经营情况，并结合市场供求预测，

２０１３

年度本公司预计向

Ｆｉｎｅｌｉｎ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ＰＴＥ．Ｌｔｄ．

及其控股子

公司销售

ＰＣＢ

印制线路板，交易总额不超过

３

，

５００

万元。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美元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未经审计）

总资产

２０

，

４７１

，

８２６．００ ２５

，

２０７

，

０００．００

净资产

１２

，

２４０

，

９８５．００ １５

，

９１９

，

０００．００

营业收入

５２

，

２２７

，

２３６．００ ２７

，

１９５

，

２４６．００

利润总额

５

，

４５７

，

２０２．００ ３

，

２６９

，

２２０．００

净利润

４

，

８６４

，

６９９．００ ２

，

５７７

，

８４３．００

特此公告。

深圳市兴森快捷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10月31日

2013年 11月 1 日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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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证券代码：002616� � � �证券简称：长青集团 公告编号：2013-062

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

、会议召开时间：

2013

年

10

月

31

日（星期四）上午

10

：

00

3

、股权登记日：

2013

年

10

月

24

日（星期四）

4

、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中山市小榄镇工业大道南

42

号公司会议室

5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表决

6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7

、主持人：董事长何启强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3

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111,000,000

股，占公

司股份总数的

75％

。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何启强先生主持，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北京市

中伦（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

三、议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1.

审议并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会议经过逐项审议，采用累积投票制表决通过了该项议案。选举何启强、麦正辉、张蓐意为公司第三届

董事会非独立董事，任期三年；选举王建增、迟国敬、秦正余、刘兴祥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任期三

年。

1.1

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1.1

选举何启强为公司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11,100

万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1.1.2

选举麦正辉为公司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11,100

万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1.1.3

选举张蓐意为公司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11,100

万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1.2

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2.1

选举王建增为公司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11,100

万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1.2.2

选举迟国敬为公司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11,100

万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1.2.3

选举秦正余为公司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11,100

万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1.2.4

选举刘兴祥为公司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11,100

万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2.

审议并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会议经过逐项审议，采用累积投票制表决通过了该项议案。选举黄培根、言敏永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非

职工代表监事，任期三年。

2.1

选举黄培根为公司非职工代表监事

表决结果：同意

11,100

万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2.2

选举言敏永为公司非职工代表监事

表决结果：同意

11,100

万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四、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会议由北京市中伦（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现场见证，北京市中伦（广州）律师事务所出具了法律意

见，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中伦（广州）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北京市中伦（广州）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201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10月31日

证券代码：002616� � � �证券简称：长青集团 公告编号：2013-063

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已于

2013

年

10

月

26

日

以传真等方式送达公司全体董事。本次会议于

2013

年

10

月

31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应到董事

7

名，

实到董事

7

人。本次会议以现场方式召开，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

合法有效。本次会议由董事长何启强先生主持，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与会董事经过认真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以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同意选举何启强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与第三届董事会一致。

二、以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人员组成的议

案》，同意选举各委员会人员组成如下：

1.

战略委员会人员组成

委员：何启强、麦正辉、张蓐意、迟国敬、刘兴祥

召集人：迟国敬

2.

审计委员会人员组成

委员：何启强、秦正余、王建增

召集人：秦正余

3.

提名委员会人员组成

委员：张蓐意、刘兴祥、迟国敬

召集人：刘兴祥

4.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人员组

委员：麦正辉、秦正余、王建增

召集人：王建增

各专门委员会任期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一致。

三、以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裁的议案》。

同意聘任麦正辉先生为公司总裁。任期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一致。

四、以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副总裁的议案》。

同意聘任张蓐意女士、龚韫女士为公司副总裁。任期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一致。

五、以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

同意聘任张蓐意女士为公司财务总监。任期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一致。

六、以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同意聘任龚韫女士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一致。

龚韫女士联系方式：

电话：

0760-22583660

传真：

0760-89829008

电子邮箱：

DMOF@chinachant.com

联系地址：广东省中山市小榄镇工业大道南

42

号

邮政编码：

528415

七、以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同意聘任林琼芸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一致。

林琼芸女士联系方式：

电话：

0760-22583660

传真：

0760-89829008

电子邮箱：

DMOF@chinachant.com

联系地址：广东省中山市小榄镇工业大道南

42

号

邮政编码：

528415

八、以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审计部负责人的议案》。

同意聘任邓志敏女士为公司审计部负责人。任期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一致。

公司独立董事对选举公司董事长、聘任总裁、副总裁、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等高级管理人员事宜发表

了独立意见，内容参见公司于

2013

年

11

月

1

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的《独立董事关于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董事长、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附件：公司董事长、各专门委员会委员、总裁、副总裁、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审计负责人简历

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10月31日

附件

公司董事长、各专门委员会委员、总裁、副总裁、财务总监、

董事会秘书、审计负责人简历简历

1

、何启强，男，

1958

年

11

月出生，中国国籍，拥有几内亚比绍居留权、香港居留权，大专学历，中国人民大

学董事会董事、广东省人民政府决策咨询顾问委员会企业家委员会委员、中国企业家论坛创始终身理事、黑

龙江省政协委员会政协委员、中国五金制品协会常务理事、广东省循环经济和资源综合利用协会常务理事、

广东省私营企业协会常务理事、中山市私营企业协会常务副会长、中山市人民政府政协委员会政协委员。

现任公司董事长，兼任公司子公司中山市长青气具阀门有限公司、中山骏伟金属制品有限公司的执行

董事兼经理；沂水长青环保能源有限公司、明水长青环保能源有限公司、鱼台长青环保能源有限公司、黑龙

江省牡丹江农垦宁安长青环保能源有限公司的执行董事；创尔特热能科技（中山）有限公司、名厨（香港）有

限公司、长青环保能源（中山）有限公司董事长；荣智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兼任中山长青新产业有限公司、中

山市长青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广州赢周刊传媒有限公司董事长。

何启强先生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之一，其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28.5%

，并通过中山市长青新产业有限公司

间接持有公司股份

7.5%

。其与公司另一实际控制人、董事、高管麦正辉先生是一致行动人；与公司其他董事、

监事、高管无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2

、麦正辉，男

,1955

年

2

月出生

,

中国国籍，拥有几内亚比绍居留权、香港居留权，高中学历，中山市外商投

资企业协会常务理事、小榄镇商会常务理事兼副会长、小榄镇商会五金塑料行业联会常务副会长。

现任公司董事及总裁，兼任公司子公司江门市活力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长青环保能源（中山）有限公司副

董事长；创尔特热能科技（中山）有限公司、名厨（香港）有限公司、荣智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兼任广州赢周刊

传媒有限公司董事。

麦正辉先生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之一，其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28.5%

，并通过中山市长青新产业有限公司

间接持有公司股份

7.5%

。其与公司另一实际控制人、董事长何启强先生是一致行动人；与公司其他董事、监

事、高管无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3

、张蓐意，女，

1962

年

8

月出生，中国国籍，拥有几内亚比绍居留权、澳门居留权，大专学历。

现任公司董事、副总裁、财务总监，兼任公司子公司创尔特热能科技（中山）有限公司副董事长；长青环

保能源（中山）有限公司董事；兼任广州赢周刊传媒有限公司董事。

张蓐意女士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3%

；与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

事、监事、高管无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4

、王建增，男，

1940

年

10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大学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中国资源综合利

用协会副会长、广东省企业自主创新促进会会长。

现任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离退休干部局局级干部（

2001

年

3

月退休）、公司独立董事。

王建增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监

事、高管无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5

、迟国敬，男，

1957

年

8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研究生学历，高级经济师。

任北京市燃气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协会工作部经理、北京中煤协燃气工程技术服务中心经理、中国城市

燃气协会秘书长、国家住建部燃气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委员，兼任新天科技独立董事、公司独立董事。

迟国敬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监

事、高管无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6

、秦正余，男，

1965

年

2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研究生学历，经济学硕士学位，教授级高级会

计师，财政部会计司全国会计领军人才项目面试专家、中国会计学会第七届理事会企业会计准则专业委员

会委员、上海市高级会计师评委会面试专家、上海市会计管理中心专家、上海市会计学会常务理事、上海大

学管理学院会计硕士专业学位指导教师、上海财经大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客座

教授、上海市上市公司协会财务总监委员会委员。

现任上海紫江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成都紫江包装有限公司董事、广州紫江包

装有限公司董事、福州紫江包装有限公司、沈阳紫江包装有限公司、上海紫丹印务有限公司董事、上海紫东

薄膜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合肥紫江包装有限公司、广东紫泉包装有限公司董事、上海紫江创业投资有限

公司董事长；安徽皖维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公司独立董事。

秦正余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监

事、高管无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7

、刘兴祥，男，

1974

年

2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硕士学历。

曾任证券时报北京分社总编辑。现任证券时报要闻部主任，兼任兴森科技、和佳股份独立董事、公司独

立董事。

刘兴祥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监

事、高管无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8

、龚韫，女，

1971

年

2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大专学历，曾任公司文员、办公室副主任、公司监

事、监事会主席。现任公司办公室主任

,

兼任中山骏伟金属制品有限公司监事、江门活力集团有限公司监事，

现任为公司副总裁、董事会秘书。

2007

年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秘资格证书。

龚韫女士目前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持股

5％

以上股东及其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

间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关联关系。

除上述情况外最近五年未在其他机构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

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中规定的不得担任上市

公司董事会秘书的事项。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其任职资格符合担

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条件，能够胜任所任岗位，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9

、林琼芸，女，

1985

年

11

月出生，中国国籍，未拥有永久境外居留权，硕士学历。

2010

年

7

月至今在公司法

务部工作，任法务部经理助理。并于

2012

年

1

月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现任公司证券事

务代表。

林琼芸女士不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持股

5％

以上股东及其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

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

交易所惩戒。其任职资格符合担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条件，能够胜任所任岗位，符合《公司法》、《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10

、邓志敏，女，

1981

年

9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毕业于兰州商学院，管理学学士，本科学历。

曾任公司财务管理部科长、经理助理等工作，现任公司审计部负责人。

邓志敏女士目前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持股

5％

以上股东及其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之间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

证券交易所惩戒。其任职资格符合担任公司内部审计部负责人的条件，能够胜任所任岗位，符合《公司法》、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证券代码：002616� � � �证券简称：长青集团 公告编号：2013-064

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三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13

年

10

月

31

日以现场

方式在公司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通知和文件于

2013

年

10

月

26

日以电话通知或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会议

应到监事

3

名，实到监事

3

名。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钟佩玲女士主持。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

章和《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1.

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同意选举钟佩玲女士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监事会主席。任期与第三届监事会一致。

表决情况：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附件：钟佩玲女士个人简历

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3年10月31日

附件

钟佩玲女士个人简历

钟佩玲，女，

1964

年

11

月出生，中国香港籍，高中学历。

现任公司财务科长、荣成市长青环保能源有限公司监事、扶余长青生物质能科技有限公司监事、广东长

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职工代表监事、公司监事会主席。

钟佩玲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董事、其他监

事、高管无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股票代码：600900� � � �股票简称：长江电力 公告编号：2013-035

债券代码：120102� � � �债券简称：01三峡债

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01年中国长江三峡工程开发总公司企业债券2013年付息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债权登记日：

2013

年

11

月

7

日

债券付息日：

2013

年

11

月

8

日

由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承接的

2001

年中国长江三峡工程开发总公司企业债券（简称

01

三峡债，上

海证券交易所代码

120102

，银行间市场代码

7092

）（以下简称本期债券）将于

2013

年

11

月

8

日开始支付

2012

年

11

月

8

日至

2013

年

11

月

7

日期间利息，为保证付息工作的顺利进行，方便投资者及时领取利息，现将有关事宜

公告如下：

一、本期债券的基本情况

1.

发行人：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承接人：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

债券名称：

2001

年中国长江三峡工程开发总公司企业债券（十五年期）。

3.

债券简称：

01

三峡债。

4.

发行总额：人民币

30

亿元。

5.

债券期限：

15

年，自

2001

年

11

月

8

日至

2016

年

11

月

7

日；

6.

债券形式：实名制记账式。

7.

债券利率：固定利率，票面利率

5.21%

，按年付息。

8.

起息日：债券期限内每年的

11

月

8

日为该计息年度的起息日。

9.

付息日：每年的

11

月

8

日（遇节假日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工

作日）为该计息年度的付息日。

10.

上市时间和地点：本期债券于

2002

年

4

月

19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于

2001

年

12

月

3

日在银行

间债券市场上市交易。

11.

债券代码：上海证券交易所代码

120102

；银行间市场代码

7092

。

二、本次债权登记日和付息日

1

、债权登记日：本期债券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部分的债权登记日为

2013

年

11

月

7

日。

2

、债券付息日：本期债券付息日为

2013

年

11

月

8

日。

三、付息对象

本次付息对象为截止

2013

年

11

月

7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本期债券投资者对托管帐户所记载的债券

余额享有本年度利息。

四、付息办法

（一） 本期债券未上市部分，即托管在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由一级托管客户持有的本期债券

利息款，由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按期划付至一级托管客户指定的银行帐户；

（二） 从二级市场购买本期债券并持有到债权登记日的投资者，利息款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上海分公司清算系统进入该投资者开户的证券公司营业部的资金帐户中， 再由该营业部向该投资者付

息；

（三） 从一级发行市场购买本期债券并持有到债权登记日的投资者，在原认购债券的营业网点办理付息

手续，具体手续如下：

1.

本期债券个人投资者办理利息领取手续时，应出示本人身份证和原托管凭证，如由他人代办，应出示

投资者身份证、代理人身份证和原托管凭证；

2.

本期债券机构投资者办理利息领取手续时，应出示原托管凭证和经办人身份证，并提交单位授权委托

书（加盖认购时预留的印鉴）正本、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该机构投资者的公章）和税务登记证（地税）复

印件（加盖该机构投资者的公章）以及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

3.

投资者的托管凭证遗失或损毁，须按照原认购网点的具体规定办理挂失手续，并于集中付息结束后由

本人持有效身份证明办理，不得由他人代办；

4.

在集中付息期间未领取利息的投资者，仍到原认购网点领取利息；

5.

如投资者原认购网点已迁址、更名或合并，请根据托管凭证上注明的二级托管人名称或加盖的公章，

咨询该二级托管人。

五、关于向个人投资者征收企业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和《企业债券管理条例》以及本期债券发行公告、发行章程的规定，

本期债券个人投资者应缴纳企业债券个人利息收入所得税。

按照《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加强企业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代扣代缴工作的通知》（国税函

[2003]612

号）规定，本

期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统一由各付息网点在向持有债券的个人支付利息时负责代扣代缴，就地入库。各付息

网点应按照个人所得税法的有关规定做好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工作。 如各付息网点未履行上述债券利息个

人所得税的代扣代缴义务，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由各付息网点自行承担。本期债券的个人利息所得税征缴说

明如下：

1.

纳税人：本期债券的个人投资者

2.

征税对象：本期债券的利息所得

3.

征税税率：按利息额的

20%

征收

4.

征税环节：个人投资者在付息网点领取利息时由付息网点一次性扣除

5.

代扣代缴义务人：负责本期债券付息工作的付息网点

六、有关当事人

1.

发行人：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承接人：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玉渊潭南路

1

号

联系人：蔡伟伟

联系电话：

010-57081535

邮编编码：

100038

2.

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亮马桥路

48

号中信证券大厦

22

层

联系人：赵欣欣、聂磊

联系电话：

010－60838888

邮政编码：

100125

3.

托管人：

（

1

）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北京西城区复兴门内金融大街

33

号通泰大厦

联系人：洛晶

联系电话：

010－88170742

邮政编码：

100033

（

2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东路

166

号中国保险大厦

联系人：徐瑛

联系电话：

021－68870114

邮政编码：

20012

七、备注

经国务院同意，经国务院国资委和国家工商总局批准，

2009

年

9

月

27

日，

"

中国长江三峡工程开发总公司

"

更名为

"

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

"

。

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三年十月三十一日

证券简称：天宝股份 证券代码：002220� � � �公告编号：2013－029

大连天宝绿色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际控制人完成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大连天宝绿色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接到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长兼总经理黄作庆先

生的通知，截止

2013

年

10

月

30

日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收盘

,

黄作庆先生自首次增持之日起

12

个月

内已通过深圳证券交易系统累计增持本公司股份

4,706,646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1.01%

，增持公司股份计

划已经完成，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1

、增持人：

董事长兼总经理黄作庆（系公司实际控制人）

2

、首次披露增持公告的时间：

2012

年

10

月

31

日，黄作庆先生通过集中竞价首次增持公司股票

1,078,498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23%

。公

司于

2012

年

11

月

1

日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披露了《大连天宝绿色食品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增持本公司股份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2－032

）。

3

、增持计划的具体内容：

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 根据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以及市场情况对公

司股票进行增持。黄作庆先生计划自首次增持之日（

2012

年

10

月

31

日）起

12

个月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

易系统增持公司股份，累计增持比例不低于公司已发行总股份

1%

，不超过公司已发行总股份的

2%

（含首次

已增持股份）。

4

、增持计划的实施情况：

2012

年

10

月

31

日，黄作庆先生通过集中竞价首次增持公司股票

1,078,498

股（成交均价

6.47

元

/

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

0.23%

。

2012

年

11

月

1

日、

2012

年

11

月

2

日、

2012

年

11

月

5

日、

2012

年

11

月

6

日、

2012

年

11

月

8

日、

2013

年

1

月

10

日、

2013

年

1

月

11

日、

2013

年

1

月

15

日、

2013

年

9

月

12

日，黄作庆先生分别通过深圳证券交易系统增持本公司股份

586,699

股（成交均价

6.83

元

/

股）、

438,500

股（成交均价

6.80

元

/

股）、

270,003

股（成交均价

6.78

元

/

股）、

14,800

股

（成交均价

6.73

元

/

股）、

10,400

股（成交均价

6.50

元

/

股）、

1,036,646

股（成交均价

7.73

元

/

股）、

500

股（成交均价

7.92

元

/

股）、

838,300

股（成交均价

8.54

元

/

股）、

432,300

股（成交均价

6.96

元

/

股）。

截止

2013

年

10

月

30

日收盘， 黄作庆先生累计增持本公司股份

4,706,646

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1.01%

。

黄作庆先生同时持有公司第一大股东大连承运投资有限公司

75%

的股份。本次增持计划实施前，黄作

庆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95,621,316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20.58%,

黄作庆及其一致行动人大连承运投资有限公

司合计持有本公司股票

244,133,316

股，占公司总股本

52.53%

；本次增持计划完成后，黄作庆先生共持有公

司股份

100,327,962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21.59%

。截至本公告日，黄作庆及其一致行动人大连承运投资有

限公司合计持有本公司股票

248,839,962

股，占公司总股本

53.55%

。

5

、承诺事项

在增持期间，黄作庆先生及大连承运投资有限公司严格遵守承诺，没有减持或转让其所持有的公司股

份的行为。同时，黄作庆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大连承运投资有限公司承诺，在增持完成后的法定期限（即增

持行为完成之日起

6

个月）内不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6

、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上述增持行为符合《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深

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有关规定，满足《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免于提出豁免发出要约申请的

条件，本次增持公司股份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

7

、律师出具的专项核查意见：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就本次公司实际控制人黄作庆先生增持公司股份情况发表专项核查意见

如下：

（

1

）黄作庆先生系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中国境内的自然人，具备实施本次增持股份的合法主体资

格；

（

2

）黄作庆先生本次增持股份的行为符合《证券法》、《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

定；

（

3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本次股份增持事宜已按相关规定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

（

4

）黄作庆先生本次增持行为符合《管理办法》规定的免于提出豁免要约申请的条件，可直接向证券交

易所和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申请办理股份转让和过户登记手续。

特此公告。

大连天宝绿色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十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002674� � � �证券简称：兴业科技 公告编号：2013-056

兴业皮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对外投资情况概述

兴业皮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兴业科技

"

）于

2013

年

8

月

30

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

十八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与关联方共同投资设立民间资本管理公司的议案》，公司与关联方吴国

仕先生、许子尧先生、蔡宗妙先生、孙辉永先生和非关联方厦门中宝实业有限公司、晋江正隆实业有限公

司、庄美容女士、姚文答先生、许雄生先生、许燕珊女士、苏永定先生、陈娟娟女士、姚庆设先生等

13

位法人

和自然人共同出资设立晋江市正隆民间资本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正隆民间资本

"

），注册资本为

人民币

10,000

万元。公司出资

3,000

万元，持股

30%

。公司独立董事已对此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

立意见。详见

2013

年

9

月

3

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的《兴业皮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2013-

046

），《兴业皮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与关联方共同投资设立民间资本管理公司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3-047

），《兴业皮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与关联方共同投资设立民间资本管理公司的事前

认可意见》，《兴业皮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与关联方共同投资设立民间资本管理公司的独立

意见》。

二、对外投资进展情况

目前，正隆民间资本已经注册完成，于

2013

年

10

月

30

日取得泉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发的《企业法人

营业执照》，主要信息如下：

1

、公司名称：晋江市正隆民间资本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

、注册号：

350500100078764

3

、注册地址：晋江青阳街道长兴路明鑫财富中心

1805

单元。

4

、法定代表人：吴国仕

5

、注册资本：壹亿元整

6

、实收资本：叁仟万元整

7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8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在晋江市范围内从事资本投资咨询、资本管理、项目投资（法律法规禁止

或需经前置许可的项目除外）（以上经营范围涉及许可经营项目的，应在取得有关部门的许可后方可经营）

正隆民间资本的第一届董事会由

7

名成员组成，具体如下：吴国仕、何成宏、姚明鸯、许振坤、许雄生、苏

永定、姚文答。

正隆民间资本的第一届监事会由

3

名成员组成，具体如下：陈娟娟、蔡宗妙、金霖。

特此公告。

三、备查文件

1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2

、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兴业皮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10月31日

证券代码：002122� � � �证券简称：天马股份 公告编号：2013-023

天马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2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兑付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为保证天马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 （简称：

12

天马

CP001

， 代码：

041251037

）兑付工作的顺利进行，方便投资者及时领取兑付资金，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本期债券基本情况

1

、 发行人：天马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

、 债券名称：天马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

3

、 债券简称：

12

天马

CP001

4

、 债券代码：

041251037

5

、 发行总额：

6

亿元

6

、 本计息期债券利率：

5.07%

7

、 到期兑付日：

2013

年

11

月

9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一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不

另计息）

二、兑付办法

托管在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的债券， 其兑付资金由发行人在规定时间之前划付至银行间

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指定的收款账户后， 由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在兑付日划至债券持有

人指定的银行账户。债券到期兑付日如遇法定节假日，则划付资金的时间相应顺延。债券持有人资金汇划

路径变更，应在兑付前将新的资金汇划路径及时通知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因债券持有人资金

汇划路径变更未及时通知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而不能及时收到资金的， 发行人及银行间市场

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不承担由此产生的任何损失。

三、本次兑付相关机构

1

、 发行人：天马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沈吉美

联系方式：

0571-88027658

2

、主承销商：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冷岩

联系方式：

010-66105203

2

、 托管机构：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部门：运营部

联系人：谢晨燕、陈龚荣

联系方式：

021-63325290

、

021-63323832

特此公告。

天马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十一月一日

股票简称：佛山照明（A股） 粤照明B（B股） 股票代码：000541（A股） 200541（B股） 公告编号：2013－044

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中标国家高效照明产品推广项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负连带责任。

近日，公司从中国电子进出口总公司网站获悉，由财政部和国家发改委联合举行的国家高效照明产品推

广项目招标已于日前公示中标入围结果，本次

"

高效照明产品推广项目

"

公司入围了

"

普通照明用自镇流荧光

灯

"

（规格：

6W

、

8W

、

11W

、

13W

、

18W

、

23W

、

35W

、

55W

）及

"

三基色高频

T5

双端荧光灯及支架

"

（规格：

14W

、

28W

）

（相关内容详见中国电子进出口总公司网站

http://www.ceiec.com.cn/

）。

根据《国务院关于印发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的通知》（国发

[2007]15

号及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员

会《高效照明产品推广财政补贴资金管理暂行办法》（财建

[2007]1027

号）的文件精神，中央财政设立专项资

金，采用间接补贴给终端客户的方式，由财政补贴给中标企业，再由中标企业按中标协议供货价格减去财政

补贴资金后的价格销售给终端用户，支持高效照明产品的推广使用。

本次

"

高效照明产品推广项目中标入围结果公示

"

仅公示了本公司本次中标高效照明产品的规格、型号

和价格，关于本次中标项目的数量及金额将在中标公示后按照国家有关部门分配数量规定执行，目前公司尚

无法预计实际推广数量及金额，也无法预计对公司业绩的影响程度。

特此公告

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10月31日

证券代码：002127� � � �证券简称：新民科技 公告编号：2013-049

江苏新民纺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设立全资子公司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江苏新民纺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拟

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同意公司以现金及土地使用权、实物资产出资设立全资子公司苏州新民印染有

限公司。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公司

2013-045

号《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

决议公告》、

2013-047

号《关于拟设立全资子公司的公告》。

目前，全资子公司苏州新民印染有限公司已完成工商登记手续，并取得了苏州市吴江工商行政管理局

颁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公司名称：苏州新民印染有限公司

住 所：吴江盛泽镇新东村

法定代表人姓名：周建萌

注册资本：

1,500

万元人民币（注

1

）

公司类型：有限公司（法人独资）私营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无

一般经营项目：纺织品的炼染印及后整理加工、销售。

注

1

：原公司计划的注册资本为

5,000

万，首期出资人民币

1,500

万，占注册资本的

30%

；土地使用权、实物

出资

3,50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70%

。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有关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规定：

"

股东

应当一次足额缴纳公司章程规定的出资额

"

。故公司先期出资

1,500

万，后续将以增资的形式使子公司的注

册资本达到

5,000

万。

特此公告。

江苏新民纺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十一月一日

证券代码：002127� � � �证券简称：新民科技 公告编号：2013-050

江苏新民纺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副总经理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江苏新民纺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董事会于

2013

年

10

月

30

日收到公司副总经理蒋建

刚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 蒋建刚先生因个人原因请求辞去所担任的公司副总经理职务及其他所有职务和

工作。根据 《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蒋建刚先生的辞职函自送达公司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蒋建刚先生辞职后在公司不再担任其他职务。

公司董事会对蒋建刚先生担任公司副总经理期间作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江苏新民纺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十一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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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亚厦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重要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方式召开；

2

、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召开时间：

2013

年

10

月

31

日（星期四）上午

10:00

2

、召开地点：杭州市望江东路

299

号冠盛大厦公司

19

楼会议室

3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4

、召集人：浙江亚厦装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

、主持人：董事长丁海富先生

6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临时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9

人，代表股份

406,948,035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64.04%

。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1

、《公司关于增加经营范围并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原章程：

"

第十三条，经依法登记，公司的经营范围（以工商登记核定的范围为准）：建筑装饰装修工程、建

筑幕墙工程、钢结构工程、消防工程、水电工程、园林绿化工程、建筑智能化工程的设计、施工，石材加工，建筑

幕墙、铝制品、金属门窗、建筑装饰材料、五金制品、家俱、木制品的生产、销售，广告设计、制作。

"

修改为：

"

第十三条，经依法登记，公司的经营范围（以工商登记核定的范围为准）：建筑装饰装修工程、建

筑幕墙工程、钢结构工程、消防工程、水电工程、园林绿化工程、建筑智能化工程的设计、施工，石材加工，建筑

幕墙、铝制品、金属门窗、建筑装饰材料、五金制品、家俱、木制品的生产、销售，广告设计、制作，进出口业务，

承包境外建筑装修装饰、建筑幕墙工程和境内国际招标工程，承包上述境外工程的勘测、咨询、设计和监理项

目，出口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设备、材料，对外派遣实施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劳务人员。

"

上述经营范围最终以工商核准登记为准。

表决结果：同意

406,948,035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

,

弃权

0

股。

2

、《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修订稿）》。

表决结果：同意

406,948,035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

,

弃权

0

股。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到会见证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会议的召集、

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

会议人员及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合法、有效，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符合相关

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经公司与会董事签字的《公司

201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

201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亚厦装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十月三十一日


